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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盃-S05 人型機器人格鬥擂台賽-比賽規則  
2025.02.26.修訂版  

本競賽項目，每隊報名費用: 新台幣1,500元整(包含獎金)。獎金分配說明請參考(七.獎勵) 

本競賽項目: 參賽級別請選擇『無限組』，參賽組別請選擇『D組』。 

一、機器人檢錄規則 

1. 1-1.機器人檢錄項目(包含備用機) 

1-1-a.電池檢查 

1-1-b.機器人外觀檢查 

1-1-c.機器人重量量測 

1-1-d.機器人手長量測 

1-1-e.機器人腳底板大小量測 

1-1-f.機器人重心測量 

1-2.備用機說明 

1-3.人型機器人資料建檔 

注意事項 

⚫ 選手前來檢錄時，需攜帶人型機器人(備用機)以及賽場上所需使用到的全部電池都需帶

來做檢測。 

⚫ 若選手有備用機之情況，需帶來一同檢錄。 

1-1-a.電池檢測 

1-1-a-1. 外觀是否膨脹。 

1-1-a-2. 電線是否破損。 

1-1-a-3. 基於賽場安全，僅能使用臺灣合格認證之電池。 

 電池如果暴露在外面，有短路或起火的危險，因此在機器人進行對戰時，請 

 注意不要短路或損壞電池，並充分保護電路板和電源線，建議用螺絲或膠帶 

 纏繞來固定。比賽中若經判定為危險情況: 電源線垂下，電池蓋脫落，電池 

 外露..等，將給予紅牌(1 Down) 視同被擊倒一次，並且強制使用一次暫停機   

 (1Down)共計 2 Down。判罰隊伍若無法於 2 分鐘內修復則淘汰，引發火災 

 或煙霧將立即淘汰。進行修復時不得對機器人增加重量或改變重心位置。電 

 源開關必須安裝在易於操作的位置，並用蓋子等加以保護，以防誤觸。電源 

 在競賽過程中，由於機器人之間的接觸而關閉開關，則由另外一方以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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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倒 TKO獲勝。 

1-1-b.機器人外觀檢查 

1-1-b-1. 機器人外觀，需要以二足方式站立，並需要擁有頭部、軀幹、兩隻手、兩隻 

 腳。在預賽、複賽以及決賽中，機器人皆不得修改或改變形狀。為了機器人 

 競的安全性，每台機器人必須設置緊急斷電裝置，未安裝則不可參賽。 

1-1-b-2. 為了比賽順利以及賽場安全，裁判會透過視覺及觸覺檢查機器人，若發現電 

線走線若過於凌亂或是機構部件有危險疑慮(例如去除機構部件上的毛刺)，必 

需於改善後再進行第二次檢錄，未能修復將取消參賽資格。 

1-1-b-3. 如果使用抓住對手的結構或由高粘性材料製成的手(根據紙張是否粘住來判斷 

粘性)，鉤住(黏住)對手並將其擊倒，則判定攻擊無效。若裁判判定違反規則 

，則計 1 Down，並限時 2分鐘內完成修正。在彎曲的情況下，鉤的結構不 

可超過 60度或更小，但並非禁止使用抓、夾、抱等動作。 

1-1-b-4. 裝飾機器人時，請將燈光調暗或關掉，若是使用高亮度的 LED燈光，讓操控 

手覺得刺眼，裁判有權要求將其裝置關閉或拆除。 

1-1-c.機器人體重量測 

1-1-c-1. 人型機器人重量限制為 3500克以下(包含 3500.0克，記錄小數後一位)。 

1-1-c-2. 人型機器人量測時需搭載電池一同進行檢測。 

1-1-d.機器人手長量測 

1-1-d-1. 人型機器人手長限制為 30公分以下(包含 30.0公分，記錄小數後一位) 

1-1-d-2. 量測方式為手部與身體連接處第一個可動關節開始量測最大延伸距離即為手 

 長。如圖所示: 

 

 

 

 

 

 

 

 

量測方式為手部與身體連

接處第一個可動關節開始

量測最大延伸距離即為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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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機器人腳底板量測 

1-1-e-1. 人型機器人腳底板大小為 X <= 8.0cm、Y <= 13.0cm 。 

1-1-e-2. 嚴禁在腳底板裝滑輪及輪型裝置。 

如圖所示: 

1-1-f.機器人重心量測 

1-1-f-1. 人型機器人之重心需在上半身。 

1-1-f-2. 人型機器人重心量測手部放置位置，手臂可以水平展開，但不得超過肩膀第 

一顆自由度之中心點。如圖所示；使用蹺蹺板為重心量測方式，重心需要在 

上半身。 

 

 

 

 

 

 

 

 

 

 

 

量測方式為腳

部可前後擺動之第

一顆可動關節之軸

承開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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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3. 量測方式以腳部可前後擺動的第一顆可動關節之軸承為蹺蹺板中心開始量測 

如圖所示:左方為連桿機構、右方為直驅機構之腿長量測方式。 

 

 

 

 

 

 

 

 

 

 

 

 

 

 

 

 

1-2.備用機說明 

1-2-a.備用機須與競賽之原機體結構與外觀完全一樣 

1-2-b.備用機僅可改變顏色 

1-2-c.如有準備備用機，需與原機體同時進行檢錄 

1-3.機器人資料建檔 

1-3-a.人型機器人以及備用機外觀拍攝。 

禁止事項 

⚫ 不得搭載高速旋轉,噴火,噴水,噴粉,電擊等危險裝置 

⚫ 不得出現任何利器於機器人上 

⚫ 不得安裝任何輪型裝置使得機器人以輪型方式移動 

⚫ 不得使用非台灣法規之無線通訊頻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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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鬥賽-預賽規則 

2-1. 必須以無線方式進行比賽。 

2-2. 預賽進行時間為 1分鐘。 

2-3. 採用角錐擊倒計時賽，角錐總共 6個 

2-4. 參賽者從出發點計時開始，擊出框架上方的角錐得到一分，擊出框架下方的角錐

得到二分，角錐擊出場地外得分，全數角錐擊出場地或 1分鐘結束停止計時，排

名先採計分數高者，若分數相同則採時間較短者為優先順位。 

 

 

 

 

 

 

 

 

 

 

 

 

 

 

 

 

 

 

 

 

 

 

 

 

 

 

 

上圖為角錐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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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般攻擊擊倒膝蓋需大於九十度，除非使用必殺技擊倒，必殺技招式已公告為主 

 

 

 

 

 

 

 

 

 

 

上圖為角錐放置立方體框架 

上圖為預賽時角錐放置方式，角架位置由現場進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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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賽-聯盟組成方式 

3-1聯盟組成 

3-1-a. 複賽將有由三組隊伍為一聯盟，共同爭取最高榮譽。 

3-1-b. 選秀透過預賽總成績作為排名依序，優先隊伍會由大會進行公告。單一聯盟最 

 多只有一位名人堂選手。 

3-1-c. 總晉級人數依照報名人數，依賽事官網公告為主。 

3-1-d. 選秀進行方式 

d-1. 第一輪選秀依序由預賽第一名隊伍開始選取第一位戰友。(積分超過 100pt 

的選手不可在第一輪被選擇，積分限制機制會在每年大會進行調整) 

d-2. 第二輪選秀依序由預賽最後一組公告隊伍開始選取第二位戰友。 

d-3. 最終三隊將成為一個聯盟，進行聯合競賽。 

d-4. 鼓勵校隊成立，若選手皆為同校，可以優先組聯盟參與競賽，可以不用透過 

選秀制度組成聯盟。選手皆須要參加預賽，成績不夠進入 48強，依照規則 

進行淘汰。 

3-2選秀範例 

    如報名為 48個團隊，將從 48個團隊內透過預賽選出成績前 16強的隊伍，成為各聯盟

的隊長(依成績排列，預賽結果僅公告前 16強預賽成績)。再由各聯盟的隊長，從其餘 32個

隊伍中挑選，加入自己的聯盟進行對抗賽。總數為 16個聯盟進行對抗(每一聯盟為 3支隊伍

所組成)。 

    聯盟選秀共 2輪，若在第 2輪選秀仍無法順利組成聯盟(3支隊伍)，則再開啟最後第三

輪選秀，若選秀結束後該聯盟不足 3支隊伍，該聯盟則以現有的團隊參賽，每一團隊每一回

合至少出賽一次，缺額在由已出賽過團隊重複上場完成 3v3對抗。 

四 : 聯盟對抗賽規則 

4-1.格鬥賽決賽規則 

4-1-1. 須以無線或全自主方式進行比賽。 

4-1-2. 單場比賽時間為 3分鐘。 

4-1-3. 單場對戰採 5 分制，當被擊倒(1 Down)，對手得到 1分，分數先到達 5 分者 

 或時間結束時分數較高者獲勝 

4-1-4. 比賽進行中可申請暫停，暫停時間為 2分鐘，機器人不可離開競賽場地，對手 

 獲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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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賽事過程中除非裁判喊暫停，否則比賽時間仍持續進行。當裁判判定分數完成 

後，由裁判將選手機器人分開，並等待裁判指示。 

4-1-6. 自行倒地或被擊倒，需在 10秒內站起，否則判定技術性擊倒(TKO)，無論賽事 

比分如何，對手皆以 5比 0完勝比賽。 

4-1-7. 一般攻擊擊倒膝蓋需大於九十度，除非使用必殺技擊倒必殺技招式已公告為 

主。如下圖所示 

 

 

 

 

 

 

 

 

 

 

4-1-8. 在一輪賽事開始前五分鐘，每個聯盟需要提供每場賽事棒次安排表給紀錄台 

(棒次表請至紀錄台領取)未提供棒次表之聯盟，競賽開始時對方聯盟獲得 2分 

4-2.決賽聯盟對戰勝負規則 

4-2-1. 採三戰制 

4-2-2. 若雙方各獲得一勝則獲得 2勝之聯盟獲勝 

4-2-3. 若前兩場其中一方獲得 2勝則第三場對戰啟動黃金反敗制 

            黃金反敗制：啟動黃金反敗制會先計算前兩場之總淨失分(即分數差)總和，雙 

敗方的起始分數為  0：0 + 總凈失分 開始比賽，最大淨失分為 10 分，競賽 

總分更改為 15分獲勝，比賽時間與勝利方式則與原始規則相同 

4-3.格鬥賽決賽-得分方式與犯規懲罰說明 

4-3-1. 使用<攻擊招數>對方機器人倒地或三點著地且自身沒倒地且沒有三點著地，即 

可獲得 1 分 

4-3-2. 掉出場外對方得 1分 

4-3-3. 雙方同時掉出場外雙方皆得 1分 

4-3-4. 將對手擊出場外且自身無掉出場外得 1+1 得 2分 

4-3-5. 喊出暫停對方得 1 分，單場賽事，只能申請一次暫停,被擊倒後須自行站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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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得使用暫停，若機器人無法站立，則判定技術性擊倒(TKO)，無論賽事比 

分如何，對手皆以 5比 0完勝比賽。 

4-3-6. 申請更換備用機對方得 1 分 

4-3-7. 一張黃牌為警告，兩張黃牌對方得 1 分。 

      一張紅牌為危險，對方得一分，嚴重者中止比賽。 

4-3-8. 選手比賽中不符合運動員精神一張黃牌警告(刻意避戰、停止不動、刻意拖延比 

賽、不聽從裁判指示等) 

4-3-9. 裁判判定得分時，不得直接再次攻擊，須等裁判口令進行機器人分開，直到裁 

判喊開始才能開始移動，違反者黃牌一張 

4-3-10. 不得利用規則規避規則，即判定 T.K.O 並且以 5：0 結束比賽 

4-3-11. 裁判認定機器人可能導致賽事危險或被擊倒後無法站立，以 T.K.O 結束比賽 

4-3-12. 機器人被攻擊後出現三點著地狀況皆為對方得 1 分，除了因為使用必殺技/重 

心不穩跌倒/被對方擊倒上述情況以外。 

4-3-13. 一般攻擊擊倒膝蓋需大於九十度，除非使用必殺技擊倒必殺技招式已公告為主 

4-4.必殺技 

4-4-a. 目前大會認定之必殺技有：  

2分必殺技 : 後腰橋 側踢 正踢 前滾翻踢 剪刀腳 側抱摔 

若使用必殺技成功擊倒對手可獲得 2分,若對方被必殺技擊倒出場且攻擊方沒出 

場即獲得 2+1 得 3分。 

4-4-b. 如有自創之必殺技需於賽前會議前 5天拍攝完整影片上傳至指定網站，以備審查 

人員視察，大會將視招數完整性與難易度，認定是否成為大會認定之必殺技，並 

且於大會網站與賽前會議時公告新認定之必殺技招式樣式。 

4-4-c. 如有必殺技為上述必殺技組合，以最後完成之動作為判定，是否獲得分數，例 

如:先使出前滾翻踢緊接剪刀腳，則判定剪刀腳得分。 

4-5.大賽方有權利因人數多寡調整賽程，請所有選手特別注意，維持運動家精神，不得以 

使用規則規避規則。 

五 : 大亂鬥規則 

5-1.競賽規則說明(機器人檢錄與聯盟格鬥賽相同) 

5-1-1. 須以無線或全自主方式進行比賽。 

5-1-2. 比賽時間為 3 分鐘。 

5-1-3. 獲勝方式為 3分鐘結束最接近設置點的隊伍。 

5-1-4. 設置點為場上某一個圓形標的物，由裁判現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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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掉出賽場外、電源關閉、無法正常作動(電線破損、脫落)，即為淘汰。 

5-1-6. 競賽回合不得暫停。 

5-2.隊伍說明 

5-2-1. 一台人型機器人對應一個隊伍。 

5-2-2. 一場賽制至少 8台在場上進行賽事，依據報名隊伍數會提前公告組別及賽程，   

大會現場有權進行賽制調整。 

5-2-3. 選手在操作時不可以離開位置且以坐姿及蹲姿進行操作，以免干涉到其他選手， 

不遵守規則者，判選手及機器人出局。 

場地及標的物範例如下: 

 

 

 

 

 

六 : 格鬥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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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獎勵 

1.獲得排列名次及佳作的隊伍依本大賽辦法發給指導老師及選手獎狀電子檔進行下載，並 

提供排列名次的獲獎隊伍一座獎盃。 

參賽隊數 
錄取排列 
名次隊數 

錄取佳作隊數 

80隊以上 6 48 

50至 79隊 6 27-46 

30至 49隊 6 14-26 

20至 29隊 5 8-13 

15至 19隊 4 6-8 

10至 14隊 3 3-7 

6至 9隊 2 2-4 

4至 5隊 1 1-2 

1至 3隊 0 1-2 

2.本競賽項目的報名費為 1000元+500元(競賽獎金)。各組別的競賽獎金，由參賽隊伍數 

累積，並依照以下比例分配給最多前四名獲獎隊伍，獎金頒發不依照獎狀及獎盃錄取名 

次計算。 

格鬥賽: 獎金分配 

冠軍: 總獎金 x50% 

亞軍: 總獎金 x25% 

季軍: 總獎金 x10% 

殿軍: 總獎金 x5% 

大亂鬥: 獎金分配 

冠軍: 總獎金 x10%(共頒發 2名) 

例: 共有 40隊參賽，競賽獎金為: 500x40=20000元 

冠軍: 20000 x50% =10000元 

亞軍: 20000 x25%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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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20000 x10% =2000元 

殿軍: 20000 x5% =1000元 

大亂鬥冠軍: 20000 x10% =2000元(共頒發 2名，每位 1000元) 

八、 年度積分RANK計算:  

⚫  報名之隊伍積分  10pt 

⚫  複賽之隊伍積分  20pt  

⚫  殿軍之隊伍積分  60pt  

⚫  季軍之隊伍積分  70pt  

⚫  亞軍之隊伍積分  80pt  

⚫  冠軍之隊伍積分  100pt 

 

    全國排名會在競賽結束後一個月內更新完成，並在年度結算頒發年度冠亞季軍，列位當

年度台灣頂尖選手，未來有優先權獲得出國競賽補助機會，依據當年度的國際競賽時間進行

選拔，其中包含競賽成績以及面試考核，全員皆報名參加，若前列選手無法參與，則依序替

補。 


